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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沂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临交便字〔2021〕6号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临沂市交通运输局法治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2021 年临沂市交通运输局法治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临沂市交通运输局

2021年 3月 5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


- 2 -

2021 年临沂市交通运输局法治工作要点

2021 年全市交通运输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

思想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部门建设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

步提高依法治理能力，为加快推进交通强市建设提供法治保障。

现将 2021 年全市交通运输法治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明确如下：

一、推进法治政府部门建设

1.落实中共临沂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关于印发《落实<

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>市级

层面工作责任清单》的通知要求，健全落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

法制度，建立健全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、重大问题研究解决、

协调推进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法规科、党建科、办公室、监察室）

2.健全依法决策机制。落实国家、省、市重大行政决策制

度，制订《临沂市交通运输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，完善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、

办公室、财务科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）

3.改进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。加强对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

的研究，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

审制度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局

属各单位）

4.组织开展法治政府部门建设调研工作。按照省厅安排部

署，牵头组织拟定 2021 年重点研讨的问题，联合枣庄市交通运

输局、济宁市交通运输局、菏泽市交通运输局，以研究课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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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座谈、调研、视频会议等灵活多样的方式，研讨解决交通

运输领域法治突出问题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单位：机关

各业务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）

二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

5.加强国家、省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衔接、承接落实，切

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

业务科室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）

6.强化行政许可事项管理，规范行政备案事项管理，全面

梳理市级层面行政备案事项，探索实行清单制管理。（牵头单位：

法规科、市局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

科室）

7.通过全程网办、异地代收代办、多地联办等多种方式，

分类推进“跨市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局驻市政务

服务中心窗口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市道路运输服务

中心）

8.全面深化“一窗受理”改革，扩大“全程网办”服务范

围，线下全部纳入各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，线上全部纳入山

东省“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”总门户、山东政务服务网（临沂

站）受理、办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局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，责

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运输

指挥服务中心）

9.优化车检服务，推广交车代检“交钥匙”服务及交通管

理“12123”手机 APP 预约检验，实现“随到随检”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）



- 4 -

三、推进信用交通建设

10.开展安全生产信用评价。按照省厅部署要求，依据安全

生产信用管理办法、安全生产信用评价奖惩措施以及 19 类交通

运输生产经营单位的评价指标，积极开展对各类交通企业和从

业人员的安全信用评价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安全监督科，责任单

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）

11.开展交通工程信用评价。定期对交通工程的施工企业、

监理企业等建设单位和从业人员进行信用评价，确定信用等级

并实施动态管理。落实奖惩制度，将企业信用等级作为公路工

程建设招投标受理评分、资质升级的重要条件。（牵头单位：建

设管理科，责任单位：局属各单位）

12.深化信用评价结果运用。充分运用信用评价结果，探索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模式与市场主体信用等级相结合，逐

步推进分级分类监管，推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模式在交

通运输行业监督管理中的全面应用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

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运输执

法支队）

四、加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

13.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常态化水平，实现抽查事

项清单、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动态管理，降

低守法诚信企业抽查比例，针对高风险等级企业实施定向抽查、

精准监管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

局属各单位）

14.根据省、市安排部署，梳理明确重点监管事项以及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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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和标准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单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

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）

15.加强普法宣传，贯彻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制

订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（牵头单位：法规科，责任单

位：机关各业务科室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、市交通运输执法

支队）


